附件1

福建省市场监管系统协同检查事项清单表（第二版，2025年）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类型
	检查对象

（行业企业、产品、项目等）
	具体内容
	每年完成

抽查比例
	检查范围/区域
	是否分期实施
	检查

时间
	协同检查

频次比例
	牵头部门
	参与部门
	实施检查部门/单位
	检查依据

	
	
	
	
	
	
	
	
	
	频次
	每次抽取比例
	
	
	
	

	1
	经营主体登记事项检查及公示信息“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日常检查
	全量经营主体
	1.登记事项检查，包括营业执照（登记证）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经营（驻在）期限的检查，经营（业务）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业务）项目的检查，住所（经营场所）或驻在场所的检查，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检查，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任职情况的检查，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身份真实性的检查；

2.公示信息检查，包括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
	企业抽查比例不低于上年度期末企业数量的3%，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由市、县、区市场监管部门视实际情况确定
	全省
	是
	全年
	上半年一次

（下同）
	0.5%～1%
	信用监管部门
	各相关业务部门
	各市、县、区市场监管局（含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下同），市场监管所
	《公司法》《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合伙企业法》《电子商务法》《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办法》《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企业公示信息抽查办法》《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办法》《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办法》

	
	
	
	
	
	
	
	
	
	下半

年一次
	2%～2.5%
	
	
	
	

	2
	直销行为检查
	日常检查
	直销企业总公司
	1.直销企业发生重大变更是否事先经批准；

2.直销企业是否按规定支付直销员报酬；

3.直销企业是否按规定进行信息报备和披露。
	如果双随机任务中抽查到直销企业总公司同步进行该项检查
	全省
	否
	全年
	1
	/
	直销监管部门
	各相关业务部门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直销管理条例》

	3
	价格监督检查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全量经营主体
	1.是否按规定明码标价；

2.是否有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

3.是否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根据政策和专项检查任务确定）。
	不低于企业数量的3%左右，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由各地市视实际情况确定（按照双随机抽查原则）
	全省
	是
	2025年
	上半年
	1%～1.5%
	价监部门
	各相关业务部门
	各市、县、区市场监管局，市场监管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

	
	
	
	
	
	
	
	
	
	下半年
	2%～2.5%
	
	
	
	

	4
	重要时节重点对象价格监督检查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市场主体库中选择标签与“酒店”“民宿”“餐饮”“景区”“游乐场”“商超”“市场”“集市”相关的经营主体
	1.是否按规定明码标价；

2.是否有价格欺诈、哄抬价格等不正当价格行为；

3.是否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政府干预措施（根据政策和专项检查任务确定）。
	当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全省
	是
	元旦、春节、清明、五一、端午、中秋、国庆等重要时节
	由各地根据重要时节节点确定
	由当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价监部门
	各相关业务部门
	各市、县、区市场监管局，市场监管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

	5
	电子商务经营行为监督检查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全量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1.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否要求经营者提交其身份、地址、联系方式、行政许可等真实信息；

2.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否记录、保存平台上发布的商品和服务信息、交易信息；
3.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否在其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
4.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否以显著方式区分标记自营业务和平台内经营者开展的业务；
5.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否为消费者提供对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进行评价的途径；
6.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修改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是否在其首页显著位置公开征求意见。修改内容是否至少在实施前七日予以公示。
	全年不低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数量的5%
	全省
	是
	全年
	上半年
	2.5%
	网监

部门
	各相关业务部门
	各市、县、区市场监管局，市场监管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

	
	
	
	
	
	
	
	
	
	下半年
	2.5%
	
	
	
	

	6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主发布相关广告的审查批准情况的检查
	日常检查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主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执行。重点检查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发布批准文件的有效期是否过期，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营单位是否按批准文件发布广告。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主总数5%
	全省
	是
	全年
	上半年
	2.5%
	广告监管部门
	各相关业务部门
	各市、县、区市场监管局，市场监管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下半年
	2.5%
	
	
	
	

	7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制度情况的检查
	日常检查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
	1.是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统计报表等制度；
2.是否按照规定报送《广告业统计报表》；
3.关注相关档案资料的完整性及时间上的连续性。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总数5%
	全省
	是
	全年
	上半年
	2.5%
	广告监管部门
	各相关业务部门
	各市、县、区市场监管局，市场监管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下半年
	2.5%
	
	
	
	

	8
	专利代理机构及其专利代理人的监督检查
	日常检查
	省内获得专利代理资质的市场主体及律所
	1.专利代理机构和代理师执业行为，专利代理机构年度报告和信息公示情况是否合规；

2.专利代理机构主体资格和执业资质、专利代理机构设立、变更、注销办事机构情况是否合规。
	相关经营主体的40%
	全省
	否
	下半年
	下半年
	40%
	知识产权保护部门
	各相关业务部门
	各市、县、区市场监管局，市场监管所
	《专利代理条例》《专利代理管理办法》

	9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行为抽查
	日常检查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
	1.是否建立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台帐，对专用标志印刷、发放、使用情况及时登记备案；

2.是否按照相关标准、管理规范和使用管理规则组织生产地理标志产品；

3.是否按照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要求，规范标示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4.是否2年内未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上使用专用标志。
	全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经营主体的5%
	全省
	否
	全年
	1
	5%
	商标监管部门
	各相关业务部门
	各市、县、区市场监管局，市场监管所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等 

	10
	商标代理行为抽查
	日常检查
	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的商标代理机构
	1.查阅商标代理委托书及相应的商标受理通知书，是否存在超过委托范围或未经委托代理商标注册等违法行为。

2.检查是否存在以诋毁其他商标代理机构等手段招徕商标代理业务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扰乱商标代理市场秩序等违法行为。
	全省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备案的商标代理机构的5%
	全省
	否
	全年
	1
	5%
	商标监管部门
	各相关业务部门
	各市、县、区市场监管局，市场监管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商标代理监督管理规定》等

	11
	工许获证企业检查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具备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生产企业
	按照《福建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现场监督检查工作指引（试行）》《工业产品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市场监管总局令第75号）《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推进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落实的指导意见》（国市监质监发〔2023〕38号）文件有关要求，检查企业是否保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条件。
	100%（上半年沿海设区市10%，其他设区市15%；下半年对未开展检查的企业进行全覆盖检查），工业产品抽取量均基于上一年度末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主体数量进行抽取，其中具备食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与食品生产、信用监管业务条线协同检查，其他工许获证企业与信用监管业务条线协同检查）。
	全省
	是
	全年
	1次
	100%
	质量监督部门
	食品生产处、质量监督处、信用监管处
	各市、县、区市场监管局，市场监管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40号）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

2.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决定》有关事项的通知

3.《工业产品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总局75号令）第十四条

	12
	食品安全监督检查
	日常检查
	食品生产经营主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福建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福建省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工作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执行。详见福建省食品生产经营者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
	与食品安全协同检查规则衔接
	全省
	是
	全年
	4
	与食品安全协同检查规则衔接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各相关业务部门
	各市、县、区市场监管局，市场监管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福建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福建省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工作规范》等

	13
	在用强检计量器具检查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使用强检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人
	1.是否有检定铅封、检定证书（强检合格标志）等；

2.是否使用经检定不合格、超过检定周期的强检计量器具。
	相关经营主体的3%
	全省
	是
	全年
	上半年
	1.5%
	计量监管部门
	各相关业务部门
	各市、县、区市场监管局，市场监管所
	《计量法》《计量法实施细则》

	
	
	
	
	
	
	
	
	
	下半年
	1.5%
	
	
	
	

	14
	自愿性认证活动监督检查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自愿性认证获证组织
	根据《认证认可条例》《认证机构管理办法》《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对认证机构的认证活动、认证结果实施监督检查。详见《认证领域“双随机、一公开”自愿性认证获证组织现场检查表》
	按照总局下派任务数组织检查
	全省
	否
	4月—11月
	一年一次
	根据总局抽取自愿性认证证书对应的获证组织
	认证检测监管部门
	各相关业务部门
	各市、县、区市场监管局，市场监管所
	《认证认可条例》第五十条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

	15
	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监督检查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强制性产品认证获证组织
	根据《认证认可条例》《认证机构管理办法》《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管理规定》有关要求，对认证机构的认证活动、认证结果实施监督检查。详见《认证领域“双随机、一公开”强制性产品认证获证组织现场检查表》
	按照总局下派任务数组织检查
	全省
	否
	4月—11月
	一年一

次
	根据总局抽取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对应的获证组织
	认证检测监管部门
	各相关业务部门
	各市、县、区市场监管局，市场监管所
	《认证认可条例》第五十条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

	16
	机动车检验机构检查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获得省级资质认定的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
	根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有关要求，检查机构是否符合资质认定许可条件。具体按照《福建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监督检查项目清单（适用于机动车检验机构）》落实。
	相关检验机构的50%
	全省
	否
	4月—11月
	一年一次
	抽取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0%
	认证检测监管部门
	各相关业务部门
	各市、县、区市场监管局，市场监管所
	《计量法》（2018年修正）　第二十一条 

《产品质量法》（2018年修正）　第十九条 

《认证认可条例》（国务院令第390号公布，国务院令第764号第三次修订）　第十五条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2015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第163号令公布，2021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8号修改）第四条（接下）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类型
	检查对象

（行业企业、产品、项目等）
	具体内容
	每年完成

抽查比例
	检查方式
	检查范围/区域
	是否分期实施
	检查

时间
	协同检查

频次比例
	牵头部门
	参与部门
	实施检查部门/单位
	检查依据
	序号

	17
	生态环境检验检测机构检查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获得省级资质认定的生态环境检验检测机构
	根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有关要求，检查机构是否符合资质认定许可条件。具体按照见《福建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监督检查项目清单（通用）》落实。
	相关检验机构的30%
	现场检查
	全省
	否
	4月—11月
	一年一次
	检查比例原则上不低于30%
	认证检测监管部门
	各相关业务部门
	各市、县、区市场监管局，市场监管所
	（续上）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2021年4月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9号公布根据2025年3月1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01号修订）第四条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市场监管总局公告2023年第21号）


注：1.检查类型包括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有因检查、飞行检查、体系检查。

2.抽查比例优先保证完成国家明确的每年度必须完成的重点监管或专项抽查监管任务，在此基础上对经测算本单位仍未完成信用监管抽查比例任务的，可同步按不足部分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对重点监管任务实行协同检查的对象数量比例可根据工作实际确定。

3.每个单位每年应完成的信用监管业务领域不低于前一年度企业总户数的3%的“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任务数量，可以合并统计本单位各业务领域所有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方式进行的检查对象数量，有其他监管或考核要求的可适当提高抽查比例。



